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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95_86_E6_8A_95_E8_c46_78379.htm 某公司是生产超薄浮法

玻璃的外商独资企业，目前产品供不应求，市场销路很旺，

但由于现有的几条生产线生产能力已经饱和，资金周转又存

在一定的困难，为了扩大再生产，经公司领导层研究，决定

从国外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引进几条生产线，以抓住机遇，促

进出口。 1.外商独资企业能否采取这种融资租赁的方式？如

不行，采用一般租赁的方式如何？ 2.采取融资租赁的方式，

需要办理那些合法手续？ 3.采用融资租赁方式涉及到税务方

面的有关内容吗？ 外商投资企业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固定资

产，在对承租人计征所得税时，应区分不同情况，按以下方

法处理：（中华会计网校版权所有 严禁转载） （1）承租人

租入固定资产的租赁期长于该固定资产法定折旧年限、其每

期支付的不高于按税法规定折旧年限计算的折旧额的租赁费

，可全额作为该企业本期的成本、费用处理。 （2）承租方

租入固定资产的租赁期短于固定资产法定折旧年限，对每期

支付的租赁费高于按税法规定折旧年限计算的折旧额的，其

超出部分不得作为本期成本、费用，这部分费用应列作待摊

费用，在租赁期满该项资产转移至承租方后，在不少于税法

规定的折旧年限减去已承租使用的期限后剩余的期间内分期

摊销。对租赁期满后将资产转让或变卖的，其取得的收入与

未摊销费用之间的差额部分可作为本期损益处理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